
星禧數位帳戶特別約定條款修訂公告 

本行星禧數位帳戶特別約定條款進行下述修訂，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起開始施行，生效前仍以原約定條款之內容為準。 

修訂條文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二、開戶條件

與審查方式 

 

(四)貴行僅受理開立第三類數位存款帳戶，並採用連結本人之金融

支付工具，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之介

面安全設計進行身分驗證，金融支付工具係以立約人之存款帳戶

（須為臨櫃方式開立）為限。 

(四)貴行僅受理開立第三類數位存款帳戶，並採用連結本人之金融

支付工具，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之介

面安全設計進行身分驗證，金融支付工具係以立約人之存款帳戶

（須為臨櫃方式開立）或貴行信用卡（須持有正卡六個月以上）為

限。 

(六)立約人同意，貴行於受理開立數位存款帳戶時，應查詢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驗證」、

「Z22 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司法院之「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狀態，亦得另透過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身分確認服務系統、

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驗證立約

人身分，並留存電子申請紀錄以供備查。 

 

(六)立約人同意，貴行於受理開立數位存款帳戶時，應查詢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驗證」、

「Z22 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司法院之「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狀態，亦得另透過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身分確認服務系統、

台灣票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驗證立約人身分，並留存電子申請紀錄以供

備查。 

 

(十)貴行對立約人有異常申請開戶情形（包含但不限於短期間內密

集或多筆申請近似測試行為者，或不同立約人以同一存款帳號用於

身分驗證者），得拒絕開立帳戶。 

(十)貴行對立約人有異常申請開戶情形（包含但不限於短期間內密

集或多筆申請近似測試行為者，或不同立約人以同一存款帳號或信

用卡用於身分驗證者），得拒絕開立帳戶。 

三、使用須知 (一)數位存款帳戶服務內容： 

2. 立約人得憑金融卡使用自動化服務設備，辦理數位存款帳戶之

新臺幣存/提款或貴行本人帳戶間轉帳或一般繳稅費等服務。2021

年1月23日(含)以後採用立約人之存款帳戶（須為臨櫃方式開立）

(一)數位存款帳戶服務內容： 

2. 立約人得憑金融卡使用自動化服務設備，辦理數位存款帳戶之

新臺幣存/提款或貴行本人帳戶間轉帳或一般繳稅費等服務。 

 



進行身分驗證所開立之數位存款帳戶者得憑金融卡辦理非約定轉帳

服務。 

3. 立約人得透過個人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辦理貴行本人帳戶轉

帳、新臺幣、外幣帳戶間結匯轉帳、新臺幣、外幣投資及貴行本人

信用卡或貸款繳費等服務。採用立約人之存款帳戶（須為臨櫃方式

開立）進行身分驗證所開立之數位存款帳戶者得透過個人網路銀行

或行動銀行辦理非約定轉帳服務。 

3. 立約人得透過個人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辦理貴行本人帳戶轉

帳、新臺幣、外幣帳戶間結匯轉帳、新臺幣、外幣投資 及貴行本

人信用卡或貸款繳費等服務。 

(二) 數位存款帳戶交易限制： 

數位存款帳戶使用範圍適用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

業基準，非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及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之低風險交

易，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約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

易，亦不得轉出至其他銀行「同一統一編號」帳戶，惟採用立約人

之存款帳戶（須為臨櫃方式開立）進行身分驗證所開立之數位存款

帳戶者，可應用於「非同一統一編號」之非約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

易，其交易限額每筆最高限額為１萬元、每日累計最高限額為３萬

元、每月累計最高限額為５萬元。 

。 

(二) 數位存款帳戶交易限制： 

數位存款帳戶使用範圍適用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

業基準，非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及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之低風險交

易，惟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約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

易，亦不得轉出至其他銀行「同一統一編號」帳戶。 

 

四、臨櫃服務 

 

(一)立約人持數位存款帳戶辦理臨櫃業務僅限結清銷戶、金融卡掛

失止付/終止、及電子銀行服務暫停等業務，並且於申辦時需出示

國民身分證與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或駕照等），供貴行核

對無誤後留存影本。立約人若需辦理其他臨櫃業務或辦理約定轉帳

轉入帳號業務，應持國民身分證與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或

駕照等）親赴鄰近分行，完成身分查核程序（包含但不限於留存約

定往來印鑑樣式、由貴行以拍照方式建立影像檔），並申請將「數

位存款帳戶」轉換為「升級數位存款帳戶」後，貴行始能受理。 

 

(一)立約人持數位存款帳戶辦理臨櫃業務僅限結清銷戶、金融卡掛

失止付/終止、及電子銀行服務暫停等業務，並且於申辦時需出示

國民身分證與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或駕照等），供貴行核

對無誤後留存影本。立約人若需辦理其他臨櫃業務，應持國民身分

證與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或駕照等）親赴鄰近分行，完成

身分查核程序（包含但不限於留存約定往來印鑑樣式、由貴行以拍

照方式建立影像檔），並申請將「數位存款帳戶」轉換為「升級數

位存款帳戶」後，貴行始能受理。 

 



十、契約修訂 

 

(二) 立約人同意貴行得隨時修改本約款相關規定 (含星禧數位帳戶

活存利率及自動化通路提領轉帳手續費優惠次數等）。每次修改

時，貴行得將修改內容或新約款公開置放於營業處所或公告於貴行

網站以代個別通知，立約人同意自修改內容或新約款公佈之生效日

起受其拘束。倘立約人不同意貴行之任何修改，得於通知所訂之期

間內，隨時通知貴行終止本約款、與貴行之各項存款往來、其他交

易及服務事項，並配合貴行辦理各相關終止手續；倘立約人未於通

知所訂之期間內通知貴行終止並仍繼續與貴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

或服務事項之往來時，視為同意該修訂。 

(二) 立約人同意貴行得隨時修改本約款相關規定。每次修改時，貴

行得將修改內容或新約款公開置放於營業處所或公告於貴行網站以

代個別通知，立約人同意自修改內容或新約款公佈之生效日起受其

拘束。倘立約人不同意貴行之任何修改，得於通知所訂之期間內，

隨時通知貴行終止本約款、與貴行之各項存款往來、其他交易及服

務事項，並配合貴行辦理各相關終止手續；倘立約人未於通知所訂

之期間內通知貴行終止並仍繼續與貴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

事項之往來時，視為同意該修訂。 

 


